
三张清单

理清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

2025 年 5 月是第五个 “民法典宣传月”， 而

一年一度的 “六一” 国际儿童节也即将到来。

本期我们邀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少年

家事庭的法官和法官助理， 聊一聊在夫妻离婚时

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抚养权归属问题。 希望为人

父母者在离婚时妥善处理好孩子的抚养问题， 莫

让父母离婚成为 “儿童劫”。

不是谁有钱

孩子就归谁
李彦 ：根据《民法典》的

规定， 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

女抚养权归属纠纷以“由母

亲直接抚养”“最有利于未成

年子女”“尊重未成年子女真

实意愿” 等不同原则予以具

体应对，但该规定较为原则，

未给出具体操作路径。

司法实践中， 我们可以

将相关条件细化为“中性清

单”“正面清单” 和“负面清

单”，帮助我们理清未成年子

女抚养权的归属。

所谓“中性清单”，是指

清单内容不会对评价夫妻一

方的抚养能力造成影响，但

又会直接影响到子女抚养权

归属的因素。 这张清单的内

容， 一般是确定子女抚养权

归属的必要事实， 包括子女

的年龄、子女数量、子女的真

实意愿、 父母能否协商轮流

抚养、子女的个人状况。

“正面清单”的内

容是各类有助于提升

父母抚养能力的因

素， 可供法官对双方

抚养能力进行直观比

较， 从而得出

哪一方的抚养

能力显然优于

另一方。

这张清单

的内容主要包

括以下几点：

一、 受教育程

度；二、有无独

立住房；三、工

作情况；四、可

支 配 收 入 情

况；五、可提供

教育资源情况；六、亲属协助

情况；七、生育能力；八、子女

培养计划。

“负面清单”的内容是各

类不宜直接抚养孩子的因

素， 如果一方存在负面清单

中罗列的情形，则原则上“一

票否决”，不再考虑将孩子交

由其直接抚养。

这张清单的内容主要包

括以下几点：一、一方患有久

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

他严重疾病；二、有抚养条件

不尽抚养义务；三、其他不宜

直接抚养孩子的情形， 其中

包括有吸毒、赌博、嫖娼、卖

淫等恶习的， 实施家庭暴力

或者遗弃、虐待家庭成员的，

有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记

录， 制定的子女培养计划严

重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情形。

确定未成年人的抚养权

归属， 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将

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 为儿

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儿童的最大利益， 在不

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体现。 因

此， 要结合个案中每个孩子

的具体情况， 为孩子选择最

合适的成长环境。

结合上述三张清单，我

们可以基于“中性清单”判断

孩子当前的基本状态和过往

生活环境， 防止遗漏关键事

实；用“正面清单”比较父母

提供的成长条件孰优孰劣，

全面考察父母抚养能力；用

“负面清单”否决不利于孩子

成长的生活方案， 为孩子抚

养权归属找到“最优解”。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2

2025 年

5 月 26 日

星期一

圆
桌

论

法

抚养包括

物质、生活、精神及情感等方面

熊燕：实践中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离婚时约定了子女的生活地点和探望

方式， 但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

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将子女送回老家

由亲属代为抚养， 亦未能配合另一方

探望的，另一方能否要求变更抚养关系？

对此我们认为，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

的抚养， 既包括物质上的供养和生活上

的照料， 也包括精神上的引导以及情感

上的陪伴。 双方共同遵守离婚时关于子

女生活地点和探望方式的约定， 应包含

在对其是否尽到抚养义务的考量当中。

父母一方擅自改变未成年子女的生

活地点， 客观上增加了另一方探望子女

的难度， 若父母一方或代其抚养子女的

亲属还存在其他阻挠探望的情形， 则不

仅让未成年子女与父母身心处于长期分

离状态， 还让未成年子女在不得不面

对父母离婚带来的生活变化后又再次

面临生活教育环境的不稳定，此种情况应

认定对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具有重大影

响。 此时，遵循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

则，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

法权益角度考虑， 宜在综合父母抚养条件、

子女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对变更抚养关系的

诉请予以支持。

此外，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与他人

结婚并生育的情况也较为常见，这不属于需

要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情形。 如果没有证据

证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再婚生育后

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解释（一）》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

形的，不宜以该理由支持非直接抚养子女一

方要求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请。

■本期嘉宾

熊 燕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

事庭副庭长

李 彦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

事庭审判团队协助负责人

卫翔宇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

事庭法官助理

卫翔宇：很多人以为父

母离婚时决定抚养权归属

的“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原则，主要指能够为未成年

子女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

教育资源， 甚至简单地认

为，经济条件的优渥更有利

于抚养子女。

但实际上，父母的经济

负担能力只是评判其是否

适合直接抚养子女中的一

环，更重要的是父母对子女

的抚养方式、教育方法能有

利于子女塑造健康人格、形

成正确价值观并具备符合

社会期待的学习能力。 粗

暴、专制的抚养方式，特别是

将未成年子女强行隔离于不

认同该父母教育方式的亲属

接触范围外，无异于剥夺未成

年人与部分亲人的亲情联系，

打击、 否定孩子的自然天性，

对孩子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离婚时，夫妻双方与其为

了争夺子女撕破脸，不如更多

地关注如何抚养才更有利于

子女的成长。 离异父母应当以

合作的态度就抚养、探望等事

宜耐心协商、冷静沟通并相互

配合。 对于抚养子女存在困难

的父母，应当在社会层面给与

必要的帮助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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